共 青 团 山 东 省 委

山东省科学技术协会

山 东 省 教 育 厅
山东省科学技术厅

山东省学生联合会

鲁青联〔2009〕16号


关于组织开展第十一届“挑战杯”山东省
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的通知

各高等院校团委：

为了加强大学生综合素质教育，推动高校学生课外学术科技活动的蓬勃开展，为青年学生成长成才搭建舞台，培养具有学习能力、实践能力、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选拔优秀作品参加今年将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举行的第十一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团省委、省科协、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省学联决定联合举办第十一届“挑战杯”山东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竞赛章程及评审办法

　　本届竞赛遵从《“挑战杯”山东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章程》和《第十一届“挑战杯”山东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组织实施方案》，作品资格及形式审查遵从《“挑战杯”山东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资格及形式审查实施细则》，作品评审遵从《“挑战杯”山东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评审实施细则》和《第十一届“挑战杯”山东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评审方案》。以上文件材料请从第十一届“挑战杯”山东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网站：
http://www.youth.sdu.edu.cn/sdtzb下载，竞赛有关信息也将及时公布在该网站，请参赛高校予以关注。

二、竞赛日程安排

　　（一）竞赛启动（2009年4月）：

主办单位下发竞赛通知，各参赛高校成立竞赛组织协调机构，启动本校的竞赛活动。

　　（二）作品申报（2009年5月1日-15日）：

　　1、各高校对申报作品进行资格形式审查和校级初评，择优选出本校参加省级竞赛的作品；

2、各高校对参加省级竞赛申报作品进行必要的技术指导，提供一定物质支持，完善参赛作品；
3、参赛作者要按要求认真填写《作品申报书》（请从第十一届“挑战杯”山东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网站下载），并提交完整作品，各1式6份。各高校按要求认真填写《高校申报作品统计表》（见附件二）1式2份,，并于5月15日前（以当地邮戳为准）将以上各项申报材料寄至山东大学团委（地址：济南市山大南路27号，邮编：250100，联系电话及联系人：0531-88369964、13954188557，吴天柱）；
4、参赛学生和各高校除按上述要求进行书面申报外，还需于5月15日前（以电子邮件发出时间为准）将《作品申报书》和《高校申报作品统计表》电子版发至:sd_tiaozhanbei@yahoo.cn 。电子文档名称规范：发出时间+学校全称、例：20090410山东大学；

5、每高校可报送作品6—10件；

6、全国竞赛发起高校可直接向全国组委会报送3件作品，请按规定时间及要求上报（详见全国竞赛通知）；

7、全国竞赛网站网址：http://www.tiaozhanbei.net/，第十一届“挑战杯”全国竞赛通知、章程、评审实施细则、组织实施计划、资格及形式审查实施细则、哲学与社会科学类参赛作品参考题等相关文件均可在该网站上查阅。

（三）作品评审（5月20日-6月5日）

1、5月20日前，完成作品汇总整理，分类，编号；

2、5月25日前，组织作品资格审查委员会对申报作品进行资格及形式审查，淘汰资格及形式审查不合格作品；

3、5月31日前，对作品进行预审，评出80%左右的合格参赛作品进入省级终审决赛；

4、6月5日前，对终审作品进行评审，评出省级竞赛特、一、二、三等奖，并选出参加全国竞赛的山东省参赛作品。

（四）推优参赛（6月）

6月15日前，将参加全国竞赛的山东省参赛作品报送全国组委会。

　　（五）表彰奖励（6月）

　　主办单位联合表彰本届竞赛获奖个人、优秀指导教师和优秀组织单位，颁发第十一届“挑战杯”山东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第十一届“挑战杯”山东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优秀指导教师奖、第十一届“挑战杯”山东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优秀组织单位奖。

三、有关要求

（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是为适应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和深化教育改革要求而开展的一项重要活动，也是“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各高校要高度重视，将其列为重点工作抓紧抓好。要成立由学校主管领导牵头，团委、教务、科研等部门和学生会、研究生会共同参加的组织协调机构，为竞赛活动的开展提供必要的支持，创造良好的环境。
（二）全面发动，精心准备。各高校要广泛宣传、全面发动、精心准备，认真组织好本校的竞赛选拔工作。要强化“挑战杯”的品牌意识，发挥品牌效应，做好宣传工作，吸引更多的学生参与到竞赛中来，进一步扩大竞赛的参与面；要根据本校实际情况和科研力量，在遴选参赛作品时，全面权衡，好中选优；有条件的高校要实现本校竞赛的届次化，并依托国家大学科技园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对参赛和获奖项目的转化提供服务，使学生的科技成果与市场紧密结合。
（三）立足长效，建章立制。鼓励各高校设立学生科技创新活动基金，制定学生参与科技创新活动的奖励办法，更好地扶持、激励学生参与课外学术科技活动；要积极制定配套政策，把“挑战杯”竞赛成果的转化和对学生的激励制度化，逐步实现长效机制；有条件的学校可将指导教师的工作计入教学工作量，引导教师改进教学方法，鼓励教师积极参与指导学生科技创新活动。
附：1、第十一届“挑战杯”山东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组织委员会名单

2、第十一届“挑战杯”山东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高校申报作品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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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第十一届“挑战杯”山东省大学生
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组织委员会名单
主  任：

王  磊    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

副主任：

张  辉    共青团山东省委副书记

林兆谦    山东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宋承祥    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

郭九成    山东省科学技术厅副厅长

方宏建    山东大学党委副书记

委  员：

盖文兴    共青团山东省学校部部长

邵新贵    山东省科学技术协会学会部部长

宋伯宁    山东省教育厅高教处处长

董守义    山东省科学技术厅政策法规处处长
王君松    山东大学团委书记

秘书处：

李冬利    共青团山东省委学校部副部长

周庆华    山东大学团委副书记
附件2：
第十一届“挑战杯”山东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

作品竞赛高校申报作品统计表
学校全称（盖章）：                                   

	序号
	作品名称
	作品类别
	第一作者
	学历、年级
	其他作者
	指导教师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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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作品类别：A、课外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B、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C、科技发明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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